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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性別有關議題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

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本區公所各業務單位編報之公務統計表及本所會計室

直接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表下，以利查考。 

 三、本書所列統計數字，以民國 101年至 105年為；內容包括人口、婚姻、教育、社

會福利、醫療保健、政府服務等六大類，共 22小類。茲為明瞭歷年性別分布情形

起見，儘量將時間數列資料予以併入，藉資比較。 

四、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年底」係指

12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本書各表所列度量衝單位，一律採用公制，以資劃一，方便比較，其有特殊情形

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六、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或尚未產生資料。 

「--」符號者表示有數值，但該數值無意義。 

   「0」符號者表示有數值，但數值不及半單位。 

七、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除以「-」、「-」除以「數值」、「數值」除以

「-」，均以「--」無意義表示；括號( )內係為增減百(千)分點。 

八、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

準。 

九、本書荷蒙本區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致謝忱，惟

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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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摘要分析 

一、 人口： 

105 年本區男性人口少於女性人口且總人口數逐年增加，而幼年(0~14 歲)人

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青壯年(15~64 歲)人口結構及老年(65 歲以上)

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原住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且男

女人口皆逐年增加，其中平地原住民約為山地原住民的 2.05 倍。 

105 年底本區總人口數為 78,817 人，其中男性為 39,178 人，女性為 39,639 人，且男女性

人口近年皆逐年上升；幼年男性人口為 6,369 人(占 8.08%)，女性人口為 5,810 人(占 7.37%)，

青壯年男性人口為 29,237 人(占 37.10%)，女性人口為 30,000 人(占 38.06%)，老年人口男性人

口為 3,572 人(占 4.53%)，女性人口為 3,829 人(4.86%)，幼年人口逐年減少，青壯年及老年人口

逐年增加。顯見本區老年社會已逐漸形成；105 年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1,295 人，其中男性人數

為 613 人，女性人數為 682 人；其中平地原住民有 870 人，山地原住民有 425 人。 

 

二、 婚姻：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其餘有偶、離婚、喪偶女性人

數大於男性人數；未婚及離婚男女人口逐年攀升，結婚年齡層有向後發展之趨

勢。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為 12,907 人，女性人數為 10,696 人(104 年未婚男性為 12,944 人，

女性為 10,661 人)，35 歲以上未婚人口增加 337 人而 25 至 34 歲未婚人口減少 170 人；有偶人

口中男性人數為 16,909 人，女性人數為 17,572 人；離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2,441 人，女性人

數為 2,999 人(104 年離婚男性為 2,423 人，女性為 2,927 人)；喪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552 人、

女性人數為 2,562 人。 

 

三、 教育：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為男性比率多於女性，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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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修及不識字為女性比率多於男性。105 年本區國小、國中專任教師以女性

占多數，高中(職)專任教師以男性占多數，而學生數則以男性多於女性，因近年

少子化現象，國中小之學生人數有下降之現象，另大學中專任教師以男性占多

數且近年女性教師有增加之現象，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且學生人數有逐年減

少的趨勢。 

105 年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 99.30%，其中男性識字率為 99.78%，女性人口識字率

為 98.83%。以教育程育來看大學以上男性人數為 10,255 人，女性人數為 9,830 人；專科男性

人數為 4,440 人，女性為 4,336 人；高中(職)男性人數為 11,257 人，女性為 10,288 人；國中男

性人數為 4,531 人，女性為 5,019 人；國小男性人數為 2,255 人，女性為 4,019 人；自修及不識

字男性人數 71 人，女性為 397 人。105 年現任國小男女教師分別為 112 人、216 人，男女學生

數分別為 2,463 人、2,233 人；國中男女教師分別為 58 人、134 人，男女學生數分別為 1,176

人、1,017 人；高中(職)男女教師分別為 83 人、73 人、男女學生數分別為 1,802 人、674 人；

105 年大學男女教師分別為 264 人、71 人，男女學生數分別為 4,978 人、2,965 人。 

 

四、 社會福利： 

本區社會福利救助情形，以急難救助、馬上關懷急難救助、身心障礙、獨

居老人補助案件男性人數多於女性人數，而低收入戶補助則為女性多於男性；

身心障礙人口有逐年攀升之現象，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近 1、2 年人數首次下滑，

回升幅度不大。 

105 年本區急難救助，男性人數為 102 人，女性人數為 90 人；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男性

人數為 198 人，女性人數為 119 人；身心障礙人口，男性人數為 8,869 人，女性人數為 6,463

人；低收入戶補助，男性人數為 2,804 人，女性人數為 2,817 人；獨居老人，男性人數為 82

人，女性人數為 59 人。 

五、 醫療保健： 

本區死亡原因以惡性腫瘤為首，依舊與國人死因相同，其次為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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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腦血管疾病(俗稱腦中風) 、糖尿病。男女性前五大死因中除糖尿病男性

死因排名第 7 名外，其餘皆相同，而前五大死因中除糖尿病外男性死亡人數皆

大於女性。 

105 年罹患惡性腫瘤男性為 66 人，女性為 43 人，罹患心臟疾病男性為 28 人，女性為 23

人，罹患肺炎男性為 23 人，女性為 10 人，罹患腦血管疾病男性為 22 人，女性為 8 人，罹患

糖尿病男性為 8 人，女性為 10 人。與 104 年相較罹患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炎及腦血管疾

病人口均有上升之趨勢。慢性疾病逐漸影響國人之健康，除改善人民飲食及保健觀念、勤加

運動增強身體抵抗力、減少生活及工作壓力、改正不良姿勢及調整作息時間，更要加強公共

衛生觀念及做好定期身體健康檢查的工作，以維護民眾健康。 

 

六、 政府服務： 

本所公職人員薦任及委任人員均以女性多於男性；年齡以 50 至 54 歲公職

人員最多，其次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本所各年齡層女性人員則多於男性人員。

以教育程度觀之，高中(職)以上畢業人數以女性多於男性，而大學畢業人數呈逐

年增加，專科畢業人數逐年減少。以公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以特等考試及格

人員為最多，其次為升等考試；除普通考試外，各項考試及格人數均為女性多

於男性。 

105 年本所薦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20 人、女性人數為 35 人，委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23 人，

女性為 43 人。50 至 54 歲公職人員(占 18.85%)男性為 11 人、女性為 12 人，35 至 39 歲公職人

員(占 16.39%)男性人員為 7 人、女性為 13 人。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9 人、女

性為 10 人、大學畢業男性為 19 人、女性為 45 人，專科畢業男性為 14 人、女性為 19 人，高

中(職)畢業男性為 1 人、女性為 4 人，國(初)中畢業男性為 1 人，女性 0 人。以公職人員各項

考試及格觀之，高等考試及格男性人數為 7 人、女性人數為 11 人，普通考試及格男性人數為

6 人，女性人數為 4 人，初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2 人、女性為 3 人，特種考試男性人數為 11 人、

女性人數為 36 人，升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10 人、女性人數為 20 人，其他考試男性人數為 2 人、

女性人數為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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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   口 

1.人口成長 

本區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且男女性人口皆逐年上升，性比例逐年下降。 

105 年底本區總人口數為 78,871 人，其中男性為 39,178 人，女性為 39,639 人，性比例為 98.84，

與 104 年相較總人口增加 110 人(0.14%)，男性人口增加 265 人(0.06%)，女性人口增加 84 人(0.21%)，

性比例減少 0.14。 

15 歲以上人口為 66,638 人，其中男性為 32,809 人，女性為 33,829 人，性比例為 96.98，男女性

人口分別較 104 年增加 88 人(0.27%)與 180 人(0.53%)。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人口數 15 歲以上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77,617 38,784 38,833 99.87  64,640  31,990  32,650 97.98  

民國 102 年 77,939 38,879 39,060 99.54  65,167  32,206 32,961  97.71  

民國 103 年 78,370 39,032 39,338 99.22  65,673  32,394  33,279  97.34  

民國 104 年 78,707 39,152 39,555 98.98  66,370  32,721 33,649  97.24  

民國 105 年 78,817  39,178  39,639  98.84  66,638  32,809  33,829  96.98  

105 年較上年增減數 110  26  84  (0.14) 268  88  180  (0.26) 

105 年較上年增減率 0.14  0.06  0.21  -- 0.40  0.27  0.53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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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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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年齡結構 

本區幼年人口數男性大於女性人數，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則女性人數大於男性人數；

近年幼年總人口呈逐年下降，而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呈現上升且老年人口上升速度遠大

於青壯年上升速度，顯然本區少子化、老人社會正加速形成。 

105 年男性幼年人口為 6,369 人(占 8.08%)、青壯年人口為 29,237 人(占 37.09%)、老年人口為 3,572

人(占 4.53%)，結構占率分別較 104 年減少 0.09 個百分點(-62 人)、減少 0.35 個百分點(-232 人)、增加

0.40 個百分點(320 人)；而女性幼年人口為 5,810 人(占 7.37%)、青壯年人口為 30,000 人(占 38.06%)、

老年人口為 3,829 人(4.86%)，結構占率分別較 104 年減少 0.13 個百分點(-96 人)、減少 0.28 個百分點

(-177 人)、增加 0.45 個百分點(357 人)。 

4 

單位：人 

 

項目 

人口結構 

幼年(0～14 歲) 青壯年(15～64 歲) 老年(65 歲 以上)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民國 101 年 12,977 6,794 6,183 59,371 29,370 30,001 5,269 2,620 2,649 

民國 102 年 12,772 6,673 6,099 59,431 29,391 33,040 5,736 2,815 2,921 

民國 103 年 12,697 6,638 6,059 59,490 29,353 30,137 6,183 3,041 3,142 

民國 104 年 12,337 6,431 5,906 59,646 29,469 30,177 6,724 3,252 3,472 

民國 105 年 12,179 6,369 5,810 59,237 29,237 30,000 7,401 3,572 3,829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158) (62) (96) (409)  (232) (177)  677 320  35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1.30) (0.97) (1.65) (0.69) (0.79) (0.59)  9.15  8.96 9.3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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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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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原住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於男性人口數，且原住民人口數呈逐年上升趨勢。 

105 年本區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1,295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613 人，女性人數為 682 人，性比例為

89.88，與 104 年相較原住民總人數增加 5 人(0.39%)、男性原住民人口增加 19 人(3.10%)、女性原住民

人口減少 14 人(2.05%)，性比例增加 4.54%，顯示 105 年原住民女性人口較男性人口在比率上略有增

加幅度。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原住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1,244  576  668 86.23 

民國 102 年 1,240 576 664 86.75  

民國 103 年 1,293 593 700 84.71  

民國 104 年 1,290  594  696  85.34  

民國 105 年 1,295  613  682 89.88  

105 年較上年增減數 5  19  (14)  4.54 

105 年較上年增減率 0.39 3.10  (2.05)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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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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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地山地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住民人口數的 2.05 倍，且平地、山地原住民人

口女性人口數皆大於男性人口數。 

105 年本區平地原住民總人口數為 870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422 人，女性人數為 448 人，性比例

為 94.20，與 104 年相較平地原住民總人數減少 10 人(-1.15%)，性比例增加 5.36 百分點。而山地原住

民總人口數為 425 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191 人，女性人數為 234 人，性比例為 81.62，與 104 年相較

山地原住民總人數增加 15 人(3.53%)，性比例增加 3,36 百分點。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814 385 429 89.74 430 191 239 79.92 

民國 102 年 837 399 438 91.10 403 177 266 66.54 

民國 103 年 868 411 457 89.93 425 182 243 74.90 

民國 104 年 880 414 466 88.84 410 180 230 78.26 

民國 105 年 870 422 448 94.20 425 191 234 81.62 

105 年較上

年增減數 
-10 8 -18 5.36 15 11 4 3.36 

105 年較上

年增減率 
(1.15) 0.90 (4.02) -- 3.53 5.76 1.71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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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二、婚  姻 

5.婚姻概況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其餘有偶、離婚、喪偶女性人數大

於男性人數；未婚及離婚男女人口逐年攀升，顯現社會經濟價值觀之日益變遷。 

105年15歲以上未婚男性人數為12,907人，女性人數為10,696人，分別較104年減少37人(0.29%)、

增加 35 人(0.33%)；有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16,909 人，女性人數為 17,572 人，分別較 104 年增加

88(0.52%)、增加 3 人(0.02%)；離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2,441 人，女性人數為 2,999 人，分別較 104 年

增加 18 人(0.74%)、增加 72 人(2.40%)；喪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552 人、女性人數為 2,562 人，分別較

104 年增加 19 人(3.44%)、增加 70 人(2.73%)。 

 

單位：人 

項目 合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位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民國 101 年 64,640 12,724 10,511 16,534 17,281 2,244 2,673 488 2,185 

民國 102 年 65,167 12,748 10,505 16,608 17,424 2,346 2,736 504 2,296 

民國 103 年 65,673 12,769 10,554 16,730 17,500 2,367 2,834 528 2,391 

民國 104 年 66,370 12,944 10,661 16,821 17,569 2,423 2,927 533 2,492 

民國 105 年 66,638  12,907  10,696  16,909  17,572  2,441  2,999  552 2,562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268 (37)  35  88  3  18 72  19  70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0.40  (0.29)  0.33  0.52  0.02  0.74  2.40  3.44  2.7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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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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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6.婚姻概況-未婚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中，25 歲至 39 歲未婚男性比率大於女性，25 歲以下年齡

層未婚比率則女性多於男性；男女性 35 歲以上晚婚情形增加。 

105 年本區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性比例為 120.67(男/百女)，以 30 歲以上來看，未婚男性占 38.71，

未婚女性占 36.98%，其中男女性以 30 至 34 歲所占比率最高，分別為 14.43%及 12.65%，而 25 至 29

歲未婚男性占 19.30%、女性占 18.41%。與 104 年相較 25 歲至 34 歲未婚結構比率減少而 35 歲以上未

婚結構比率增加，表示本區 34 歲以下未婚情形減少而 35 歲以上晚婚人數增加。 

 
單位：人、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22.52 24.80 22.22 23.07 20.00 19.67 17.44 14.04 8.63 7.78 9.19 10.64 121.05 

民國 102 年 21.57 23.92 22.18 22.73 19.26 19.43 17.28 13.96 9.41 8.30 10.30 11.65 121.35 

民國 103 年 21.11 23.03  22.13  22.91 19.00 18.82 16.27 13.84 10.43 8.87 11.07 12.53 120.99 

民國 104 年 20.94 22.67  21.98  22.40  18.98  18.53  15.33  13.41 10.89  9.19 11.88  13.80 121.41 

民國 105 年 20.19 21.76 21.80 22.86 19.30 18.41 14.43 12.65 11.20 9.10 13.08 15.23 120.67 

105 年與上年

增減數 
(0.75) (0.91) (0.18) 0.46 0.32 (0.12) (0.09) (0.76) 0.31 (0.09) 1.2 1.43 (0.74) 

105 年與上件

增減率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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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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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7.婚姻概況-有偶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女

性比率則多於男性。 

105 年本區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96.23(男/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最

多為 78.22%及 71.56%，與 104 年相比男性增加 1.85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1.81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等

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13.25%，女性為 15.45%，與 104 年比較男性結構減少 1.00%，女

性減少 0.33 個百分點。 

 

單位：人、男/女 

年度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0.04 0.03 0.55  0.31 3.39 2.12 11.71 9.89 15.42 15.21 72.44 65.51 95.68 

民國 102 年 0.02 0.05 0.24 0.63 1.86 3.53 8.11 11.86 14.77 16.10 75.00 67.84 95.60 

民國 103 年 0.02 0.06 0.26 0.68 2.07 4.09 9.03 12.82 15.00 16.04 73.62 66.32 95.32 

民國 104 年 0.02 0.05 0.31 0.54 1.68 3.14 7.38 10.75 14.25 15.78 76.37 69.75 95.74 

民國 105 年 0.01 0.04  0.33 0.52 1.74 2.90 6.45 9.52 13.25 15.45 78.22 71.56 96.23 

105 年與上年增

減數 (0.01) (0.01) 0.02  (0.02) 0.06 (0.24) (0.93) (1.23) (1.00) (0.33) 1.85  1.81  (0.03) 

105 年與上件增

減率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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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瀲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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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8.婚姻概況-離婚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中

女性比率多於男性。 

105 年本區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中性比例為 81.39(男/百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

最多為 82.92%及 75.86%，與 104 年相比男性增加 1.33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1.62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

等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11.18%，女性為 14.04%，與 104 年比較男性減少 0.33 個百分點，

女性減少 0.45 個百分點。 

 

單位：人、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0.04 0.07 0.36 0.45 1.47 3.55 7.53 12.46 13.99 14.81 76.60 68.65 83.95 

民國 102 年 - 0.07 0.34 0.37 1.53 2.85 6.69 11.48 13.60 15.24 77.83 69.99 85.75 

民國 103 年 0.04 0.11 0.38 0.64 1.69 2.33 5.83 9.88 11.83 14.47 80.23 72.58 83.52 

民國 104 年 0.04 0.14 0.58 0.75 1.61 1.91 4.66 8.47 11.51 14.49 81.59 74.24 82.78 

民國 105 年 0.04 0.10 0.45 0.70 1.64 2.07 3.77 7.24 11.18 14.04 82.92 75.86 81.39 

105年與上年

增減數 
0.00 (0.04) (0.13) (0.05) 0.03 0.16 (0.89) (1.23) (0.33) (0.45) 1.33 1.62 (1.39) 

105年與上年

增減率 
0.00 (40.00) (28.89) (7.14) 1.83 7.73 (23.61) (16.99) (2.95) (3.21) 1.60 2.14 (1.7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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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9.婚姻概況-喪偶年齡結構 

本區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中，40 歲以上男性比率大於女性，40 歲以下各年齡層中

女性比率多於男性。 

105 年本區 15 歲以喪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21.55(男/百女)，其中男女性均以 40 歲以上所占比例最

多為 99.09%及 98.87%，與 104 年相比男性增加 0.03 個百分點，女性減少 0.17 個百分點；男女性次等

比重為 35 至 39 歲年齡層，男性為 0.91%，女性為 0.82%，與 104 年比較男性增加 0.16 個百分點，女

性增加 0.30 個百分點。 

 
單位：人、男/百女 

年度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 - - - - 0.14 - 0.55 0.82 1.10 99.18 98.22 22.33 

民國 102 年 - - - - - 0.09 - 0.57 0.60 0.78 99.4 98.56 21.95 

民國 103 年 - - - - - 0.04 - 0.42 0.95 0.75 99.05 98.79 22.08 

民國 104 年 - - - - - - 0.19 0.44 0.75 0.52 99.06 99.04 21.39 

民國 105 年 - - - - - 0.04 - 0.27 0.91 0.82 99.09 98.87 21.55 

105 年與上年增減數 - - - - - 0.04 (0.19) (0.17) 0.16 0.30 0.03 (0.17) - 

105 年與上年增減率 -- -- -- -- -- - - (62.96) 17.58 36.59 0.03 (0.17)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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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三、教  育 

10.教育程度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為男性比率多於女性，國中、 小學、

自修及不識字為女性比率多於男性。 

105 年本區男性識字率為 99.78%，女性識字率為 98.83%；在高中(職)以上男女性教育程度人數率

相當，高中(職)以下男女性教育程度比率有明顯差距；男性以高中(職)比率最高為 52.39%，其次為大

學以上 51.06%，與 104年相較分別減少 0.03%及增加 0.08%。而女性以自修及不識字比率最高為 84.83%，

其次為國小占 64.06%，與 104 年相比分別減少 0.38%及增加 0.39%。 

 
單位：% 

項目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結構比 15 歲以上 

識字率 大學以上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自修及不識字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51.76 48.24 50.86 49.14 52.42 47.58 48.21 51.79 37.49 62.51 15.20 84.80 99.72 98.50 

民國 102 年 51.64 48.36 50.46 49.54 52.42 47.58 48.22 51.78 36.97 63.03 15.99 84.01 99.72 98.56 

民國 103 年 51.45 48.55 50.48 49.52 52.31 47.69 47.88 52.12 36.67 63.33 15.74 84.26 99.75 98.68 

民國 104 年 51.28 48.72 50.59 49.41 52.41 47.59 47.60 52.40 36.40 63.60 15.43 84.57 99.76 98.75 

民國 105 年 51.06 48.94 50.59 49.41 52.39 47.61 47.45 52.55 35.94 64.06 15.17 84.83 99.78 98.83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0.08) 0.08 (0.02) 0.02 (0.03) 0.03 (0.12) 0.12 (0.39) 0.39 0.38 (0.38) 0.00 0.0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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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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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1.國小教育 

本區國小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教師及學生人數呈逐

年下降。 

105 年國小男性專任教師為 112 人(占 34.15%)，女性專任教師為 216 人(占 65.85%)，與 104 年相

比人數(增減率)分別減少 7 人(減少 1.27%)、1 人(減少 0.46%)；男性學生人數為 2,463 人(占 52.45%)，

女性學生人數為 2,233 人(占 47.55%)，與 104 年相比人數(增減率)均減少 91 人(減少 3.69%)、40 人(減

少 1.79%)。近年因少子化趨勢，學生招生人數減少而教師人數亦隨教育部政策修改逐年減少。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113 32.75 232 67.25 2,666 52.76 2,387 47.24 

民國 102 年 111 31.71 239 68.29 2,581 52.75 2,312 47.25 

民國 103 年 118 34.71 222 65.29 2,533 52.22 2,318 47.78 

民國 104 年 119 35.42 217 64.58 2,554 52.91 2,273 47.09 

民國 105 年 112 34.15  216 65.85 2,463 52.45 2,233 47.55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7) (1.27) (1) 1.27 (91) (0.46) (40) 0.46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6.25) -- (0.46)  -- (3.69) -- (1.79)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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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12.國中教育 

本區國中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專任教師及學生人數

有逐年下降趨勢。 

105 年國中男性專任教師為 58 人(占 30.21%)，女性專任教師為 134 人(占 69.79%)，與 104 年相比

人數(增減率)分別減少 3 人(5.17%)及 9 人(6.72%)；男性學生人數為 1,176 人(占 53.63%)，女性學生人

數為 1,017 人(占 46.37%)，與 104 年相比人數(增減率)均大幅減少 82 人(6.97%)及 96 人(9.44%)。因少

子化因素，學生人數有逐年減少之現象。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64 31.68 138 68.32 1,338 52.76 1,198 47.24 

民國 102 年 69 32.86 141 67.14 1,377 52.88 1,227 47.12 

民國 103 年 58 27.49 153 72.51 1,364 54.26 1,150 45.74 

民國 104 年 61 29.09 143 70.10 1,258 53.06 1,113 46.94 

民國 105 年 58 30.21 134 69.79 1,176 53.63 1,017 46.3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3) 1.12 (9) (0.31) (82) 0.57 (96) (0.5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5.17) -- (6.72) -- (6.97) -- (9.44)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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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3.高中(職)教育 

本區高中(職)專任教師以女性占多數，學生數以男性多於女性；105 年近年教師數

與學生數比最高之年份，而 101 年為最低。 

105 年高中(職)男性專任教師為 83 人(占 53.21%)，女性專任教師為 73 人(占 46.79%)，與 104 年

相比人數(增減率)分別減少 1 人(1.2%)及增加 2 人(2.74%)；男性學生人數為 1,802 人(占 72.78%)，女性

學生人數為 674 人(占 27.22%)，與 104 年相比人數(增減率)均減少 107 人(5.94%)及 16 人(2.37%)。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89 58.17 64 41.83 1680 72.10 650 27.90 

民國 102 年 85 55.92 67 44.08 1909 73.91 674 26.09 

民國 103 年 91 59.09 63 40.91 1714 72.02 666 27.98 

民國 104 年 84 54.19 71 45.81 1909 73.45 690 26.55 

民國 105 年 83 53.21 73 46.79 1802 72.78 674 27.22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1) (0.98) 2 0.98 (107) (0.67) (16) 0.6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1.2) -- 2.74 -- (5.94) -- (2.37) --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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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14.大學教育 

本區大學專任教師以男性占多數且近年女性教師略有增加之現象；學生數以男性

多於女性。 

105 年大學男性專任教師為 264 人(占 78.81%)，女性專任教師為 71 人(占 21.19%)，與 104 年相比

男性專任教師人數滅少 1 人(減少比率 0.38%)，女性專任教師人數增加 1 人(增加比率 1.41%)；男性學

生人數為 4,978 人(占 62.67%)，女性學生人數為 2,965 人(占 37.33%)，與 104 年相比人數(減少率)分別

減少 651 人(13.08%)及 148 人(4.99%)。 

 

 

單位：人、% 

項目 

專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306 81.17 71 18.83 5,803 68.43 2,677 31.57 

民國 102 年 297 81.37 68 18.63 5,673 66.60 2,845 33.40 

民國 103 年 268 79.76 68 20.24 4,711 62.93 2,775 37.07 

民國 104 年 265 79.10 70 20.90 5,629 64.39 3,113 35.61 

民國 105 年 264 78.81 71 21.19 4,978 62.67 2,965 37.33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1) (0.30) 1 0.30 (651) (1.72) (148) 1.72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0.38) -- 1.41 -- (13.08) -- (4.99)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及新北市政府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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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四、社會福利 

15.急難救助 

本區急難救助補助及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男性人數高於女性居多；兩者以 101 年受

補助人數為最多。 

105 年急難救助男性補助人數為 23 人，女性補助人數為 14 人，與 104 年相比分別增加 4 人及減

少 9 人，增減率分別為 17.391%及-64.29%；而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男性補助人數為 6 人，女性補助人

數為 7 人，與 104 年相比分別減少 4 人及增加 3 人，增減率分別為減少 66.67%及增加 42.86%；因 101

年大環境景氣不佳，兩者社會福利補助達近年新高。 

 

 

單位：人 

項目 
合計 急難救助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55 71 30 46 25  25 

民國 102 年 45 36 35 20 10 16 

民國 103 年 64 28 51 19 13 9 

民國 104 年 29 27 19 23 10 4 

民國 105 年 29 21 23 14  6 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 (6) 4  (9)  (4)  3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 (28.57) 17.39  (64.29) (66.67) 42.86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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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身心障礙 

本區身心障礙人口男性人數大於女性， 且男性與女性身心障礙人口有逐年增加

之趨勢。 

105 年本區男性身心障礙人口為 2,960 人，女性為 1,238 人，性比例為 129.81(男/百女)，與 104

年相較男性身障人口增加 79 人，女性身障人口增加 163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身障人口增加 0.90%，

女性身障人口增加 2.59%；100 年至 105 年本區身障人口逐年增加且男女性身障人數亦逐年增加，但

性比例卻有下降情形，顯示在女性身障人口增加之速度高於男性身障人口。 

 

 

單位：男/百女 

項目 
身心障礙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2,771 1,585 1,186 133.64 

民國 102 年 2,792 1,586 1,206 131.51 

民國 103 年 2,839 1,624 1,215 133.66 

民國 104 年 2,892 1,654 1,238 133.60 

民國 105 年 2,960 1,672 1,288 129.81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242 79 163 (2.3)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1.60 0.90 2.59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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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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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7.低收入戶 

本區低收入戶戶數以男性登記戶長戶數大於女性登記戶長戶數，而低收入戶人口

近年性比例逐年增加，104 年男性與女性低收入人口數已超越女性；低收入戶總人口

逐年攀升，惟 105 年呈現減少情形。 

105年本區以男性登記戶長之低收入戶戶數為 214戶，以女性登記戶長之低收入戶戶數為 87戶，

與 104 年相比，男性登記戶減少 12 戶，女性登記戶減少 31 戶，增減率分別減少 9.45%及 3.45%；而

低收入戶人口中，男性為 274 人，女性為 254 人，性比例為 107.87(男/百女)，與 104 年相較，男性低

收入戶人口減少 16 人，女性則減少 33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低收入戶人口減少 5.84%，女性則減少

12.99%。 

 

單位：戶、人、男/百女 

項目 

低收入戶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194 126 68 266 262 101.53 

民國 102 年 216 129 87 292 324 90.12 

民國 103 年 215 135 80 271 277 97.83 

民國 104 年 229 139 90 290 287 101.05 

民國 105 年 214 127 87 274 254 107.87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15 -12 -3 -16 -33 6.83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7.01 -9.45 -3.45 -5.84 -12.99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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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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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18.獨居老人 

本區獨居老人以男性人數大於女性人數；性比例逐年增加，男性獨居老人有逐年

攀升之趨勢。 

105 年本區獨居老人，男性人數為 29 人，女性人數為 14 人，性比例為 138.98(男/百女)，與 104

年相比，男性人數增加 2 人，以增減率來看，男性獨居老人增加 6.90%，女性獨居老人則與上年度

人數相同。民國 101 年至 105 年性比例大幅超過 100(男/百女)。 

 

單位：人、男/百女 

項目 
獨居老人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101 年 34 22 12 183.33 

民國 102 年 34 19 15 126.67 

民國 103 年 36 23 13 176.92 

民國 104 年 41 27 14 192.86 

民國 105 年 43 29 14 207.14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2 2 - --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4.65 6.90 -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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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五、醫療保健 

19.主要死因 

105 年本區男女性死亡原因皆以惡性腫瘤為首，前五大死因中除糖尿病外男性死

亡人數皆大於女性死亡人數且以罹患惡性腫瘤人數為罹患死因第 2 名心臟疾病的 2.14

倍。 

105 年前五大死因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其中死於惡性腫瘤男

性為 66 人，女性為 43 人，總人數較 104 年增加 32 人，死於心臟疾病男性為 28 人，女性 23 人，總

人數較 104 年增加 5 人，死於肺炎男性為 23 人，女性為 10 人，總人數較 104 年增加 21 人；以性比

例來看，第 1 名腦血管疾病比率為 275.00，第 2 名為肺炎 230.00。與 104 年比較，除糖尿病之外，其

餘四項死因中男性相對於女性罹患比率皆減少，以糖尿病性比例有明顯下降情形。 

 

                                        單位：人、男/百女 

主要死亡原因按性別分 

死因 105 年死因順位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5 年 

主要 

死因 

男性 女性 

男 女 性比例 男 女 性比例 

惡性腫瘤 1 1 1 64 27 237.04 66 43 153.49 

心臟疾病 2 2 2 27 19 142.11 28 23 121.74 

肺炎 3 3 4 7 5 140.00 23 10 230.00 

腦血管疾病 4 4 5 10 12 83.33 22 8 275.00 

糖尿病 5 7 3 18 16 112.50 8 1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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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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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六、政府服務 

20.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薦任人員男性多於女性，委任人員則是女性多於男性。 

105 年本區公所公職人員男性為 19 人，女性為 24 人，性比例為 71.17(男/百女)，其中薦任人員，

男性人數為 14 人，女性人數為 11 人，性別比率分別為 56.00%與 46.00%，與 104 年相較增減人數(增

減率)，男性為減少 1 人(減少 4.00%)，女性為增加 1 人(4.00%)；委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5 人，女性人數

為 13人，性別比率分別為 27.78%與 72.22%，與 104年相較增減人數(增減率)，男性為增加 1人(4.25%)，

女性人數與 104 年相同。 

 

單位：人、%、男/女 

項目 

薦任人數 委任人數 

性比例 男  女  男  女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性別比率 

民國 101 年 16 57.14 12 42.86 3 17.65 14 82.35 73.08 

民國 102 年 14 51.85 13 48.15 5 29.41 12 70.59 76.00 

民國 103 年 13 50.00 13 50.00 4 26.67 11 73.33 70.83 

民國 104 年 15 60.00 10 40.00 4 23.53 13 76.47 82.61 

民國 105 年 14 56.00 11 44.00 5 27.78 13 72.22 73.08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1) (4.00) 1 4.00 1 4.25 0 (4.25) (3.44)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7.14) -- 9.09 -- 20.00 -- -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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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圖像 

105 年本所公職人員年齡以 45 至 49 歲最多，其次為 40 至 44 歲年齡層；本所 40

至 44 歲及 50 至 54 歲男性多於女性外，24 歲以下、30 至 34 歲、45-49 歲及 55 至 59

歲女性多於男性。 

105 年本所公職人員 24 歲以下女性 1 人；25 至 29 歲男性 2 人、女性 2 人；30 至 34 歲男性 2 人、

女性 4 人；35 至 39 歲男性 2 人、女性 2 人；40 歲至 44 歲男性 4 人、女性 3 人；45 至 49 歲男性 3

人、女性 7 人；50 至 54 歲男性 4 人、女性 2 人；55 至 59 歲男性 1 人、女性 2 人，60 歲至 64 歲男

性 1 人、女性 1 人；與 104 年相比 24 歲以下增加女性 1 人，30 至 34 歲男性增加 1 人 35 至 39 歲男

性減少 1 人，女性減少 2 人，40 至 44 歲男性增加 2 人，45 至 49 歲女性增加 3 人，50 至 54 歲男性

減少 3 人，女性減少 1 人，55 至 59 歲女性減少 1 人，60 至 64 歲女性增加 1 人。 

 
單位：人 

項目 

公務人員按年齡別分 

24 歲以

下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 - - 4 - 5 3 3 4 5 4 3 3 3 5 2 - 1 

民國 102 年 - - 2 3 1 4 3 4 3 4 4 3 2 4 2 2 2 1 

民國 103 年 - - 2 2 1 4 5 4 1 5 4 2 3 2 1 4 - 1 

民國 104 年 - - 2 2 1 4 3 4 2 3 3 4 7 3 - 3 1 - 

民國 105 年 - 1 2 2 2 4 2 2 4 3 3 7 4 2 1 2 1 1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 1 - - 1 - (1) (2) 2 - - 3 (3) (1) -- (1) - 1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 -- - - 50 - (50) (100) 50 - - 43 (75) (50) -- (50)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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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職人員教育程度 

本所公職人員教育程度，大學及高中（職）畢業以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人數，另公

職人員學歷高中（職）畢業人數逐年減少，而大學畢業以上逐年增加。 

105 年本所公職人員學歷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7 人、女性為 3 人、大學畢業男性為 6 人、女性為

14 人，專科畢業男性為 3 人、女性為 5 人，高中(職)畢業男性為 3 人、女性為 2 人，與 104 年相比，

研究所畢業者男女性人數不變，大學畢業者男性增加 1 人、女性增加 2 人，專科畢業者男性減少 2

人，高中(職)畢業者男性增加 1 人。 

 

單位：人 

項目 

公務人員教育程度 

研究所畢業 大學畢業 專科畢業 高中(職)畢業 國(初)中畢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5 2 5 14 4 6 5 4 - - 

民國 102 年 7 2 3 13 5 5 4 4 - 1 

民國 103 年 7 2 4 12 4 5 2 4 - 1 

民國 104 年 7 3 5 12 5 5 2 2 - 1 

民國 105 年 7 3 6 14 3 5 3 2 - -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 - 1 2 (2) - 1 - - -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 - 16.67 14.26 (66.67) - 33.33 -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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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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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職人員考試及格錄取 

本區公職人員各項考試中，除其他考試男性人數多於女性人數外，其餘考試及格

人數均為女性多於男性。 

105 年本所考試及格人數為 43 人(占 100.00%)，無依相關法令進用之人員，其中考試錄取之公職

人員以特種考試及格人數最多，男性 8 人(18.60%)、女性 9 人(20.93%)，與 104 年比較女性減少 1 人，

其次為升等考試，男性 3 人(6.98%)、女性 6 人(13.95%)，與 104 年相較男性人數減少 1 人。再其次為

高等考試，男性為 3 人(6.98%)、女性為 3 人(6.98%)，與 104 年相較女性增加 3 人。

 

 

單位：人 

項目 

考試及格種類 依其他法

令進用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特種考試 升等考試 其他考試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1 年 - 4 1 2 - 2 9 9 5 8 4 1 - - 

民國 102 年 2 4 1 1 - 3 9 7 4 8 3 2 - - 

民國 103 年 3 2 1 2 - 2 8 8 5 8 - 2 - - 

民國 104 年 3 - 1 3 - 2 8 10 4 6 3 2 - - 

民國 105 年 3 3 1 3 1 1 8 9 3 6 3 2 - -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數 - 3 - - 1 (1) - (1) (1) - - - - - 

105 年與較上年增減率 -- 100 -- -- 100 (100) -- (11) (33) -- -- -- -- --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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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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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性別主流化之意涵1 

 

    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會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

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所有政府的計劃與法律要具

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

同性別平等獲得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要反應性別

觀點，就必須先瞭解性別處境，國際間所重視的性別主流化，須藉由六大工具(性別統計、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如下圖來完成，茲簡述如下： 

 

一、性別統計： 

      性別統計是由「婦女統計」演變而來，性別統計為依生理區隔的統計數據，適切的反應不同

性別在政策面向上的處境，以呈現不同性別的處境、待遇及進步等實況，透過系統及科學的方法收

集與分析數據，以確保制定政策並非建構在錯誤的假設及偏見上，並藉由詳實數字，提供各界作為

理性分析與討論的事實基礎。性別統計的基本要件：1.各種以個人為統計單位的資料皆應以生理(即

男、女)性別作為分類。2.必須確認相關資料的統計收集，與所欲分析和探討的性別議題有相關。而

性別統計的功能與影響包括：1.善用統計調查技巧，看見性別角色差異。2.融入性別敏感觀點，提升

                                                      
1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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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性別意識。3.矯正政策上的性別盲點，促進性別平等受益。 

二、性別分析： 

      「性別分析」即「以性別為基礎的分析」作為基本概念，思考社會價值中的「性別盲」的存

在，根據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的定義，性別分析是整合婦女的主要活動和過程的重要

方法。其方法為： 

1. 了解並認知男性與女性生活上的差異，以及存在於女性之間的多樣化，亦即存在於各經濟體或

社區內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組織和政治結構之下，她們的不同環境、責任、社會關係和

地位。 

2. 評估政策、計畫、專案可能對女性與男性所產生的不同衝擊。 

3. 透過按性別區隔之統計資料的蒐集與運用，包括質化與量化的方式，對女性和男性產生不同影

響的情形及原因，進行比較。 

4. 將性別之考量納入政策的規劃、設計、執行和評估過程。 

  故「性別分析」係為實施「性別主流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可應用於政策或計畫階段，使所欲

執行之業務 、政策或計畫的結果增加兩性在未來經濟成長與繁榮中平等之經濟機會與參與，並且改

變性別關係。 

    性別分析進行方式如下：1.確認問題與議題、2.定義預期結果、3.發展選擇方案、4.評估及選

擇方案、5.溝通政策、6.評估分析品質。故性別分析在使性別觀點融合到業務或政策發展的每一個步

驟之中，融入性別觀點的思考架構與分析步驟，制定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策略，以實踐性別正義的終

極目標。 

三、性別預算： 

      所謂「性別預算」，係透過前述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後，若顯示某一特定之性別族群(如不

同年齡、教育程度、年收入等之男性或女性)處於弱勢，且需政府制定法令、政策、計畫或方案等予

以補助時，勢必分配資源循預算程序處理，而該項資源即是所謂的性別預算。換言之，性別預算可

藉由政策決策過程及預算程序落實性別主流化觀點之行動宣言；又性別預算並非專為男性或女性編

列，而係著重於公共預算的收入與支出所造成的影響與結果，亦即應該導致性別平等而言。行政院

主計總處參考國際定義，認為性別預算是一個動態過程，強調將性別觀點融入、整合到收支預算程

序中，其關注的焦點是政府預算執行結果與其對落實性別主流化觀點所產生的效益及影響，最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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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改善資源配置以滿足不同性別者的需求與喜好。 

四、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影響評估(GIA)，目的在於促使政策制定者更清楚掌握男女不同處境，並設定預期的結

果，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計畫與法案，從研擬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

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納入性別觀點。預期政策效益包括檢視與回應政府現有體制的

不足、有效運用國家資源、促進政府決策與運作機制透明化、落實憲法基本人權保障以促進性

別平等之社會效益等。我國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凡報行政院之中長程計畫及送立法院之法律

修正案，皆需附帶「性別影響評估審查表」，即以性別影響評估表作為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之總

其成者。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步驟如下： 

1. 運用性別統計與分析：針對社會問題現況與未來環境預測的性別差異性需求評估。 

2. 確認議題與目標：根據需求評估結果定義議題與問題，以發展政策或計畫目標及其優先性。 

3. 進行溝通與協調：確保政府對於政策、計畫及立法目的與影響層面，能被充分了解。 

4. 發展方案與行動：發展政策計畫建議或可選擇方案須同時考量與檢驗執行的可行性與所需要

的資源。 

5. 落實推動與執行：過程中同時不斷就所投入的資源(人力與物資)與原規劃內容進行檢視，並

就差異部分進行瞭解及修正；另針對政策或計畫執行時所可能產生預期或不預期發生的事件

進行危機處理。 

6. 滾動評估與檢討：檢驗政策與計畫成效，協助判斷政策的規劃符合目標的程度，並提供改進

的機會。 

五、性別意識培力： 

    增能/賦權是性別意識培力的重要基礎。從關注的問題、行動、建立並發展知識、持續努力、

再發展解決之道，這個過程即是將「能」形成一股源於自我、追求個體成長的增能力量，亦可看成

關懷弱勢性別的動機萌發之後，進而產生人權知識的省思與矯正歧視作為的行動，旨在落實人性的

關懷、婦女權益保護與性別人權。 

    故吾人多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研習訓練等課程，將「性別意識培力」導入受

訓學員之認知及思維中，協助其更瞭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並提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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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平等機制： 

    我國目前政府之性別機制指執行性平業務之專責組織，及深化性別意識之審查程序或參與機會

所形成之制度，都稱之為「性別平等機制」。 茲分述如下： 

1. 在執行性平業務之專責組織方面，1997 年成立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 年 1 月 1

日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作為中央組織再造的火車頭，至此，中央為五院所成立之院級性平等

會；中央各部會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在地方則為各地方政府之性別平等會或因襲舊稱之婦權

會，及各縣市政府中各局處所成立之性平會。以上之性別平等專責單位作為性別平等政策規劃、

強化婦女參與及不同性別者之平等參與的管道。 

2. 建立各項計畫審查之性別平等機制，如在各項計畫或獎項之審查中，性平委員專家及不同性別

者以適當之人員比例，組成審查小組共同參與之。 

     以上不論從組織的組成及審查機制，都須確定任一委員會之組成皆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以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規定，並負責指導所屬單位，配合政府之性平法規與政策，以性

別主流化之六大工具，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作業。 

 



 

 

刊   名：106年新北市泰山區公所性別圖像(資料期間 105年) 

編   印：新北市泰山區公所會計室 

出   版：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創刊頻率：年刊 

本刊同時登載於新北市泰山區公所網站網址為

http://www.taishan.ntpc.gov.tw/ 

 

依著作權法第 9條規定，法律、命令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任何人本得自由利用，歡迎各界廣為利用。 

                                          

 

http://www.taishan.ntpc.gov.tw/

